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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71      证券简称：阳光城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36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宜春中冶天工秀江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情况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有90%权益的子公司宜春中冶

天工秀江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春中冶天工秀江”）拟接受江西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宜春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江西银行宜春分行”）提供不超过3.5亿元的贷款，期限

12个月，作为担保：宜春中冶天工秀江以其名下项目土地及追加在建工程提供抵押，

公司持有的宜春中冶天工秀江股权提供质押，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。 

（二）担保审批情况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

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置业有限公司；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12年 5 月 9日； 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,000万元； 

（四）注册地点：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天宝路 500号；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吴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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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、销售，物业管理，建材经营、室内装潢； 

（七）股东情况：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腾顺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90%股权，

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%股权； 

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系本公司持有 90%权益的子公司，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

关系。 

宜春中冶天工秀江股权结构图： 

 

（八）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18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61,757.38 63,945.23 

负债总额 56,756.42 4,525.74 

净资产 5,000.96 59,419.49 

 2017 年 1-12 月 2018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0 0 

净利润 0 -0.53 

以上 2017年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德师报（审）字（18）第 P02566

号审计报告。 

（九）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十）所属项目基本情况 

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
土地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
土地 

用途 

容积

率 

建筑 

密度 
绿地率 出让年限 

赣（2017）宜春

市不动产权第

0028621号 

宜春市锦绣大道南

侧、秀江东路延伸

段北侧（2-2地块） 

65889.38 
城镇住

宅用地 
2.1 15.75% 44.67% 

住宅70年

商业40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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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持有90%权益的子公司宜春中冶天工秀江拟接受江西银行宜春分行提供不

超过3.5亿元的贷款，期限12个月，作为担保：宜春中冶天工秀江以其名下项目土地

及追加在建工程提供抵押，公司持有的宜春中冶天工秀江股权提供质押，公司为本

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、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

偿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交易有利于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的长远发展，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规

划，有利于更好地支持公司业务拓展，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，在本次担保期内有

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。另外，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的另一个股东中国二十

冶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低，不参与项目经营，且对本次融资 3.5亿元使用没有

决定权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公司为宜春中冶天工秀江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利益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包含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事

项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1566.73亿元，除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

保额度外，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95.47 亿元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

及诉讼担保的情况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




